內政部推動社區治安工作實施計畫

壹、依據

行政院94年4月14日院臺文字第0940014390號函核定「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推動方案」。

貳、目標

輔導地方政府及社區組織，推動社區治安工作，達成下列目標：

一、輔導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立社區治安資源整合機制，營造永續成長、成果共享、責任分擔的社會環境。

二、每半年輔導全國「369」個社區成為安居樂業的「治安社區」。

參、構想

一、落實社區主義，鼓勵自發參與社區營造，推動由下而上提案機制，整合多元資源，建立自主運作且永續經營模式。

二、鼓勵繪製安全檢測地圖，透過社區治安會議討論，實施治安問題診斷及分析，建立社區安全維護體系。

三、規劃辦理防災宣導，輔導建立防災觀念，培育社區民力組織災害緊急應變能力，落實社區防災工作。
四、倡導家暴及兒少虐待防範觀念，宣導社區多元通報機制，暢通防處管道，建立家暴防範系統。

五、採取中央政策引導，縣市自我評鑑，專業分工輔導等方式，構成夥伴關係，協力治理。

肆、實施期程

一、第一階段：自九十四年七月一日起至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後續階段：自九十五年一月一日起，以六個月為一期，賡續推動。
伍、任務分工

一、本部

（一）建立中央推動工作平台，進行資源整合，協調相關部會配合執行。

（二）規劃各項具體執行計畫及參與營造之社區輔導。

（三）成立專業輔導團隊，提供諮詢服務。

（四）規劃並編撰社區治安推動手冊，訂定標準作業程序。

（五）規劃辦理警政、消防、民政、社政主官（管）與相關業務主管及承辦人員培訓。

（六）規劃社區治安教育訓練及建立人才庫。

（七）規劃建置專屬網頁，提供社區治安資訊。

（八）規劃辦理績優治安社區複評、獎勵及示範觀摩。

（九）規劃辦理守望相助隊及參與營造之社區獎補助。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

（一）建立地方推動工作平台，進行資源整合與運用。

（二）遴聘社區治安諮詢顧問，進行參與營造之社區輔導。

（三）培養社區人才，輔導社區自我診斷及自主提案能力。

（四）辦理基層人員教育訓練，培育輔導人才。

（五）辦理守望相助隊及參與營造之社區組織獎補助。

（六）遴選參與營造之社區並管制推動期程。

（七）辦理參與營造之社區評鑑、獎勵及補助。

（八）辦理績優治安社區示範觀摩。

三、社區組織 

（一）引導居民參與社區治安營造。

（二）召開社區治安會議。

（三）繪製社區治安地圖。

（四）成立治安工作小組。

（五）成立社區守望相助隊。

（六）規劃設置錄影監視系統。

（七）規劃社區治安區塊認養。

（八）發行社區治安簡訊報導。

（九）宣導多元治安通報系統。

陸、執行要領
參與治安營造，首應由社區組織召集轄內機關、團體、學校、公司行號、金融機構、意見領袖、婦女組織及居民等，舉行治安會議，實施治安診斷與分析，找出治安死角，並參照下列適切作法，解決社區治安問題。
     一、建立社區安全維護體系

（一）成立守望相助隊
由社區組織邀集熱心民眾，成立守望相助隊，以巡邏、守望或其他方式，協助社區安全維護工作。

（二）設置錄影監視系統
由社區組織調查分析易生治安、交通事故場所或路段，自行規劃或建議政府相關單位設置錄影監視器。

（三）劃設校園安心走廊
由社區組織調查學童上下學路徑，結合校園周邊住家、商家、金融機構、24小時超商、警察服務站、交通崗等處所，建構安全網絡，維護學童上下學安全。
（四）社區治安區塊認養
由社區組織調查社區機關、學校、公司、行號組織現有警衛、保全等安全人力，統合劃設治安區塊，協調僱主認養，擴大執勤範圍。

（五）發行社區治安報導
由社區組織蒐集各項治安狀況，適時編撰刊發報導，提供社區學童及民眾治安訊息，防止被害事件發生。

（六）提供防竊諮詢服務
社區遭竊住戶，得向警察機關申請指派專業防竊顧問實地勘查，實施防竊諮詢服務，檢測被害環境，強化空間設計，以減少重複被害。

（七）提升社區自我防衛能力
社區組織運用警察機關預防犯罪宣導團隊資源，提供防盜技能指導，強化社區自我防衛能力。

二、落實社區防災系統

（一）由社區組織透過守望相助隊訓練或社區活動，針對火災、地震、颱風等災害主題，舉辦防災宣導。

（二）由社區消防志工團體，廣為傳發防災宣導海報、防災手冊或光碟，實地進行居家、公共場所、防火安全場所檢視或急救技能，如外傷止血、心肺復甦術等指導。

（三）社區組織辦理宣導活動時，以書面向當地消防局或消防大隊提出申請，敘明宣導項目及內容，由受理單位核派教官前往現地實施宣導講授。

三、建立家暴防範系統

（一）推動家暴防範工作職能訓練

利用守望相助隊訓練機會，遴選或指派專家指導巡守員熟悉家暴及兒少虐待防治等工作。

（二）辦理預防家暴及兒少虐待宣導活動
鼓勵社區組織舉辦各類預防宣導活動，對社區民眾闡述家暴及兒少虐待相關課題，加強民眾認知家暴及兒少虐待係屬違法行為。

（三）辦理通報疑似家暴或兒少虐待事件
由志工或巡守員蒐集社區高風險及暴力危機家庭，彙整成冊通報轄區地方政府社會局處理，協助政府推動防治工作。

（四）關懷訪視社區高風險及暴力危機家庭
藉由社區志工或巡守員對高風險及暴力危機家庭實施關懷訪視，提供政府對弱勢家庭扶助資訊，協助弱勢家庭使用相關資源。
柒、計畫管考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參與治安營造之社區組織，每月辦理情形及執行進度實施管考，必要時得指定專人出席本部聯合推動小組會議，實施工作報告。管考項目與填報格式另定之。

捌、評鑑考核

一、受評鑑單位區分為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社區組織。

二、實施期程每年度結束後，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辦理治安社區評鑑，選出績優治安社區，函報本部複評。

三、由本部組成聯合評鑑小組辦理直轄市、縣（市）政府評鑑及績優治安社區複評；其評鑑規定另定之。

玖、獎勵規定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薦報績優治安社區參加複評，成績優異或社區治安改善成效顯著者，由本部發 給獎金、獎牌或認證標章。

二、執行本案之直轄市、縣（市）政府，經評鑑結果列績優單位及相關人員，由本部辦理獎勵並發給獎金。

拾、經費來源

一、申請參與社區治安營造補助經費，由本部依年度輔導社區數編列預算支應；各地方政府並應視財政狀況酌予編列預算補助。

二、參加複評獲績優單位及治安社區獎金，由本部編列預算支應。
拾壹、協調事項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社區治安工作，列為首要施政目標，並全力配合辦理。

二、社區組織參與治安營造應填具申請表（如附件一），送交所在地警察分局層轉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核辦理；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每年一月及七月將輔導社區名冊（如附件二）函報本部備查。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比照本部成立聯合推動小組（如附件三至五），專責執行；並將編組及窗口名冊函送本部備查，另送交社區及相關單位協調聯繫運用。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對參與營造之社區組織，應指派專人實施輔導，並定期辦理追蹤檢討。

五、民政、社政、警政及消防等單位相關人員教育訓練，由本部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分層逐級辦理；其教育訓練計畫另定之。

拾貳、附則

本計畫採滾動式推動原則，如有未盡事宜或補充，得隨時修訂之。

附錄

附件一：內政部社區治安補助計畫申請表。

附件二：內政部○○年度社區治安營造名冊。

附件三：內政部社區治安聯合推動小組架構表。

附件四：內政部社區治安聯合推動小組編組名冊。

附件五、內政部社區治安聯合推動小組窗口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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